
关于 2025年 9月 17日做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意见的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我局拟对信阳市谷麦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亿只高光效量子点WLED生产线设

备更新改造项目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做出审批意见。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现将拟做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

况予以公示。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环评科。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，即公示期为 2025年 9月 17日—2025年 9月 19日。

听证告知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自公示起三日内申请人、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。

联系方式：电话 0376—6535887、6369727（行政服务中心），传真：0376—6535887 通讯地址：信阳市新十六大街（原老残联）（邮编 464000）
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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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单位（人）严格按照各项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以及标准、技术导则的规定，接受申请人

的委托，依法开展环评文件的编制工作，并按

照规范的要求编制。（二）本单位（人）已经

知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，本项

目符合实施告知承诺的条件；本单位（人）当

前未被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列入

限期整改名单和黑名单，在本记分周期内无失

信扣分记录。（三）本单位（人）基于独立、

专业、客观、公正的工作态度，对项目建设可

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，并按照国家、省、

市、县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，提出切实可

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，对建设项目环

评文件所得出的环评结论负责；项目环评文件

不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

条规定不予批准的情形，不存在《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二十

六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。（四）本

单位（人）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

环评文件质量的监督检查，如存在失信行为，

依法接受信用惩戒。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

承担相应责任。

一、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审批机关告知事项，本项目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

对填报的内容负责。同意生态环境部门将本次申请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，若存在失信行为，依

法接受信用惩戒。

二、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项目环评文件及相关材料，对其进行了审查，认为该建设项目属于《河

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制审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适用范围中第三十项，环评文件

符合审批机关告知的审批条件，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排放符合标准，环评文件中明确了污染物

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削减措施，排放总量为：化学需氧量 0 吨，氨氮 0 吨，二氧化硫 0 吨，氮氧

化物 0 吨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0.005 吨，重金属铅 0 吨，铬 0 吨，砷 0 吨，镉 0 吨，汞 0 吨。

三、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履行环境保护义务，严格按照本承诺及项目环评文件

所列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； 若

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

动的，将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评手续。

四、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，坚持守法生产经营，若存在环境违法行为隐瞒不报的，自

觉接受查处，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。

五、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标准，把环境保护工作贯穿于项目建设和经营过程，落实配

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确保污染

物达标排放。在项目运营前，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来源，并申报排污许可证，按照规定开展

环境保护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项目方正式投入使用。
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承担相应责任。因虚假承诺骗取环评批复，被撤销环评批复所造成

的经济和法律后果，愿意自行承担。

/




